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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政策的目的是保護大山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及其

合作夥伴（包括：供應商、及經銷商、客戶及約聘人員等）的資訊資產，免於

所有的威脅破壞，不論這些威脅是來自於內部或外部，蓄意或意外。

安全目標

這項政策的目的為是讓本公司在面對其合作夥伴時能展現其資訊安全的執行

是表裡如一的。

以下是本公司的資訊安全政策所確保的：

 保護資訊避免未經授權之使用

 維護資訊之機密

 資訊不會揭露給未經授權的人，無論是有意或無意的行為

 避免未經授權之竄改以保護資訊之完整性

 當合法的使用者需要使用資訊時，可及時取得

 遵守資訊安全的法律，法規要求

 建立、維護並測試業務持續運作計劃

 提供資訊安全訓練給所有員工

 所有違反資訊安全之事件及可疑之脆弱點皆會被舉發與調查

適用性對象

所有本公司之員工、合作夥伴，若涉及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之資產範圍者，皆有責任執行此一政策，並

將獲得本公司管理階層的支援。

目標

在於透過適當的風險評估來明確資產之價值，並了解那些弱點及威脅可能將

資訊資產暴露於風險之下，同時透過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之設計、執行及維護，用以管理風險至可接受

之程度。

在於遵守以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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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

 著作權法

 營業秘密法

 電子簽章法

在於遵守與資訊安全相關之合約

在於遵守本公司特定政策要求

責任

本公司之管理階層負責建立並定期檢討本政策

資訊安全主管負責透過適當的標準及流程執行本政策

所有員工及合作夥伴皆應遵循本公司政策以維護資訊安全

所有員工皆有責任記錄安全事件及任何明顯之安全弱點

任何危及本公司或其合作夥伴之資訊安全的故意行為，將會受到適當的懲戒

或法律告訴

定期檢討

本政策將定期或於發生重大改變時檢討，以確保能符合業務需求及服務客戶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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